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本公司”、“公司”）董事会保证上
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全体董事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
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
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本公司招股意向书摘要及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除非另有定义 ，本
上市公告书中的有关简称与招股说明书中定义相同）。

第二节 概览

股票简称： 晶源电子

深市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９
沪市代理股票代码： ６０９０４９
发行后总股本： ７，５５０ 万股
可流通股本： ２，５００ 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股本： ２，０００ 万股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６ 日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荐机构：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本次发行的方案，本次发行中网下向询价对象累计投标询价配售的 ５００ 万股股票自
本次发行的社会公众股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在本公司按照国家相关规
定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前，本公司的法人股和自然人持有的未流通股份暂不上市流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唐山晶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承
诺：在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亦不要求或接受唐山晶源裕丰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本公司亦承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
月内不回购第一大股东唐山晶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的股票。

第三节 绪言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公司法》、《证券
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７ 号－股票上市公告书》要求而编制的，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
司及其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２００５］１８ 号文核准，本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００ 万股，其
中网下向询价对象累计投标询价配售 ５００ 万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按市值配售 ２，０００ 万
股。网下配售部分已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主持
下发行完毕， 网上配售部分已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成功发行，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４．７８
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２００５］５２ 号文同意，本公司 ２，０００ 万股社会公众股将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６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简称“晶源电子”，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０４９。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了招股意向书
摘要，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其附录可在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查询，本公司已
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在巨潮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招股说明书全文。 招股意向
书全文及其摘要以及招股说明书全文的披露距今不足三个月， 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
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文件。

第四节 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Ｔａｎｇｓｈａｎ Ｊｉｎｇｙｕａｎ Ｙｕｆｅ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 Ｌｔｄ．
股票简称：晶源电子
股票代码：００２０４９
注册资本：７５，５００，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阎永江
注册地址：河北省玉田县无终西街 ３１２９ 号
邮政编码：０６４１００
主营业务：压电石英晶体元器件的制造和销售
所属行业：电子元器件制造业
董事会秘书：武建军
联系电话：０３１５－６１９８１６１
传真：０３１５－６１９８１７９
互联网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ｃｏｍ
电子信箱：ｗｕｊｊ＠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ｃｏｍ
二、发行人的历史沿革
本公司的前身为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唐山裕丰电子有限公司 。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唐山裕丰电子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唐山晶源裕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晶源裕丰”）。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晶源裕丰以吸收合并方式合并晶源三益、晶源柯讯和晶源柯利
三家企业（该三家企业此时股东及其出资比例均与晶源裕丰相同）。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 日，港方股
东将其 ２０％的股权转让予中方股东唐山晶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源股份”），５％
的股权转让予陈继红女士，晶源裕丰成为内资企业。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晶源股份将其持有晶
源裕丰的 １８．９１％股权转让予毕立新等 １７ 名自然人。经股东会一致通过并经河北省人民政府
股份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冀股办（２００１）８８ 号文批准，晶源裕丰整体变更设立了唐山晶源裕丰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领取了营业执照。

三、公司的主要经营情况
（一）主营业务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为压电石英晶体元器件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４ 年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的构成情况如下表：
类 别 ２００４年度 ２００３年度 ２００２年度

４９Ｕ 晶体谐振器 ５９９，３７９．２３ ９，５９４，９９４．７８ １０，３３４，３５８．１４
小公差 ４９Ｕ 晶体谐振
器

１８，２２１，８３９．２２ １２，１５３，１１２．８６ １２，７５１，４５６．３２

４９Ｓ 晶体谐振器 ６７，１９７，２２３．１５ ５６，３４６，６３３．３４ ５２，４７４，４４６．９２
ＵＭ晶体谐振器 ４，２４０，９０９．９４ ６，５９７，６６７．１４ ４，３９２，５５１．４８
ＳＭＤ晶体谐振器 ２４，８５９，６２２．０４ １５，６２８，４８０．０７ ７，０４３，６８４．０９
ＳＭＤ晶体振荡器 ９，０９７，２６１．４１ ４，５０９，２２４．２５ ２，０９８，７７５．１６
ＯＳＣ晶体振荡器 ４，８５３，２３４．４２ １１，７１７，６０９．８９ ７，５５８，２９３．２３
晶体滤波器 ４９７，４８０．７４ ６０７，１３６．７０ ６６８，１３５．６２
其他 ９，７４７，５２０．８３ ３，０５８，４５５．３０ １，１２２，９４８．９８

合 计 １３９，３１４，４７０．９８ １２０，２１５，３１７．３３ ９８，４４４，６４９．９４
（二）竞争优势和劣势
１、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
作为国内同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公司具有行业地位优势、品牌优势、规模优势、技术优势、

成本优势和管理优势等综合竞争优势。
（１）行业地位优势
自 １９９７ 年以来公司的产量和销售收入一直排名国内压电石英晶体行业第一， 已连续七

年进入中国电子元器件百强企业，属于国内压电石英晶体行业内的龙头企业。 公司的品牌形
象和知名度、生产规模以及技术水平均领先于国内同行业。

（２）品牌优势
经过多年对产品质量的不懈追求，生产工艺的精益求精，公司的产品以其质量可靠、技术

水平高、品种齐全在用户中获得广泛好评，“ＪＹＥＧ 牌”各类石英晶体元器件 １９９８ 年被列为河
北省名牌产品，在行业内具有良好的品牌形象。

（３）规模优势
目前公司已具有年产超过 １．８ 亿只、９ 个品种系列的各类石英晶体元器件的生产能力，在

国内同行业中居于首位。
（４）技术优势
公司被河北省科技厅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拥有 １ 项专利技术和多项专有技术， 其中

ＵＭ 型高稳定度石英晶体谐振器和 ＳＭＤ 型石英晶体振荡器分别于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０３ 年获 “国
家重点新产品”认证，片式化 ＳＭＤ 石英晶体谐振器、ＳＭＤ 时钟振荡器 ２００２ 年被河北省科技
厅列为“省级高新技术产品”。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２ 年，通过实施国家计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审批的“数字移动通讯用温补
振荡器（ＴＣＸＯ）产业化项目”，公司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全面掌握了 ＳＭＤ 片式新型元器件
核心技术并自主开发了全部品种的企业，生产工艺技术日渐接近日本的水平。

（５）成本优势
同境外大企业相比，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工资和劳动力成本都较低，具有明显优势；同国内

其他内资企业相比，公司可以以其品牌、规模和行业地位优势取得较低的原材料采购价格，以
其较大的生产规模摊低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以其较高的生产管理水平提高产品合格率和材
料利用率，这些都使公司保持并逐步扩大其成本优势；同境内外资企业相比，公司在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方面具有相对的成本优势。

２、公司的竞争劣势
本公司目前的竞争劣势主要表现为：与国际大型石英晶体元器件生产商相比，在资本规

模和生产规模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开拓国内外市场方面的力度尚有待加强。 由于公司起步
较晚，公司的发展一直受到资本扩张瓶颈的制约。

（三）主要财务指标
１、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４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２年
流动比率（倍） １．３５ １．４６ １．１８
速动比率（倍） ０．６７ ０．９１ ０．９１
应收帐款周转率（次） ４．１９ ３．８４ ３．９５
存货周转率（次） ２．６３ ３．２７ ４．２５
无形资产占净资产比例（％） ２．２４％ ２．５３％ ２．７４％
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例（％） １．００％ １．１８％ １．２２％
资产负债率（％） ５２．４６％ ５１．０８％ ５２．５７％
每股净资产（元 ／股） １．７８ １．５４ １．２９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股） ０．４９ ０．４３ ０．３９
研究与开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例
７．１８％ ７．１５％ ７．０１％

上述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①流动比率＝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②速动比率＝速动资产 ／流动负债
③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④存货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 ／存货平均余额
⑤无形资产占净资产比例＝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 ／期末净资产
⑥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 ／期末总资产
⑦资产负债率＝总负债 ／总资产
⑧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 ／期末股本总数
⑨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期末股本总额

⑩研究与开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研究与开发投入 ／主营业务收入
（四）主要知识产权和非专利技术
１、专利技术情况
公司目前拥有的专利为：片式温度补偿石英晶体振荡器实用新型专利，公司持有注册号

为第 ４６２８３６ 号的《专利证书》。 该专利为晶源股份无偿转让予本公司。
２、专有技术情况
公司目前拥有的主要专有技术见下表：
序号 专有技术名称 鉴定证书编号 鉴定单位

１ ＣＸＯ－０１１ 石英晶体振荡器 冀经贸科鉴字［１９９３］８６１ 号 唐山市经委

２ 超小型条片石英谐振器 冀经贸科鉴字［１９９４］４２４ 号 唐山市经委

３ ＵＭ系列高稳定度石英晶体谐振器 冀经贸科鉴字［１９９６］４８４ 号 河北省经委

４ 片式化 ＳＭＤ 石英谐振器 冀经贸科鉴字［１９９８］５６７ 号 河北省经委

５ ＳＭＤ型时钟振荡器 冀科鉴字［２０００］第 １９８ 号 河北省科技厅

６ 电阻焊片式石英谐振器 冀科鉴字［２００２］第 ９９ 号 河北省科技厅

７ ５×７ 片式压控晶体振荡器 冀科鉴字［２００２］第 １００ 号 河北省科技厅

公司所拥有的上述专有技术除“电阻焊片式石英谐振器”、“５×７ 片式压控晶体振荡器”为
成立后自行研究取得并申请鉴定外，其余均为晶源股份无偿转让，并已转移由公司实际占有
与使用。

目前， 公司已将片式化 ＳＭＤ 石英谐振器和 ＳＭＤ 型时钟振荡器两项专有技术评估作价，
投入控股子公司晶源旭丰。 故该两项专有技术的所有人为晶源旭丰。

（五）享有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１－３ 月执行 １５％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税率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变更为内资企

业，开始执行 ３３％的所得税税率。
本公司控股公司深圳市晶源精密频率器件有限公司、唐山晶源旭丰电子有限公司企业所

得税税率为 １５％。
第五节 股票发行与股本结构

一、本次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１、发行股数：２，５００ 万股
２、发行价格：４．７８ 元 ／股
３、募集资金总额：１１，９５０ 万元
４、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按市值配售（以下简称“市值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在网下通过累计投标询价
向配售对象配售 ５００ 万股，在网上通过市值配售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 ２，０００ 万股。

５、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本次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１６，６２９，４００．５８ 元，包括承销费与保
荐费 １３，０３７，４５０ 元 、审计费用 （含验资费 ）１，２１５，０００ 元 、律师费用 ５００，０００ 元 、评估费用
２５０，０００ 元、发行审核费 ２００，０００ 元、网上发行手续费 ３２２，００５．５８ 元和公告费 １，１０４，９４５ 元。

６、每股发行费用：０．６６５ 元。
二、本次股票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承销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５００ 万股采用网下累计投标询价方式完成，参与本次累计投标询价

的配售对象共计 ６１ 家，共计冻结资金 １３３１２０．８ 万元，申购总量为 ２７９００ 万股，全部为有效申
购。

在 ６１ 份订单中，达到发行价格 ４．７８ 元 ／股并满足《网下发行公告》要求的有效申购总量
为 ２７０１０ 万股，有效申购资金总额为 １２９１０７．８ 万元人民币。 未达到发行价格 ４．７８ 元 ／股的申
购总量为 ８９０ 万股，该资金总额为 ４０１３ 万元人民币。 本次网下发行的认购倍数为 ５４．０２ 倍，
配售比例为 １．８５１１６６％。 网下配售共 ２１ 股余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发行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 ２，０００ 万股的社会公众股的配号总数为 ４０９２８２５４
个，中签率为 ０．０４８８６５９９８５％。 二级市场投资者实际认购 １９，２４７，２０３ 股，其余 ７５２，７９７ 股由
主承销商包销。

三、本次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验资报告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此募集资金出具了（２００５）京会兴验字第 １９ 号

《验资报告》，摘录如下：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贵公司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 按照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
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股东及贵公司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
况发表审验意见。 我们的审验是依据《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１ 号—验资》进行的。 在审验过程
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贵公司本次变更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根据贵公司 ２００４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草案）的规定，贵公司申请通过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５，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２００５）１８ 号文《关于核准唐山晶源裕丰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 贵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２５，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４．７８ 元， 应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１９，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根据我们的审验，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贵公司已收到社会公众股股东
缴纳的出资款 １１９，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６，６２９，４００．５８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０２，８７０，５９９．４２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余额人民币 ７７，８７０，５９９．４２ 元计
入资本公积。 所有增加出资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已经本事
务所审验，并由本事务所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出具（２００１）京会兴字第 ２５９ 号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７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本验资报告供贵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及据以向出资者签发出资证明时使用，不应将其视为
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 因使用不当造成的
后果，与执行本次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会计师：谭红旭、曹俊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四、募集资金入帐情况
１、入帐时间：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２、入帐金额：１０８，１４０，５４４．４２ 元
３、入帐帐号：５０－７２７００１０４０００８７６５
４、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玉田县支行
五、发行人上市前股本结构及各类股东的持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前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一、发起人股

１、社会法人股
唐山晶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４２．５４５ ５０．９０
２、自然人股 １，２０７．４５５ １５．９９
二、社会公众股 ２，５００ ３３．１１

合 计 ７，５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唐山晶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４２．５４５ ５０．９０％
陈继红 ２５２．５ ３．３４％
毕立新 ８３．８３ １．１１％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７５．２８１８ １．００％
阎立群 ６８．６８ ０．９１％
孟令富 ６８．６８ ０．９１％
郭宏宇 ６８．６８ ０．９１％
董维来 ６８．６８ ０．９１％
王晓东 ６８．６８ ０．９１％
陶志明 ６８．６８ ０．９１％
李艳琴 ６８．６８ ０．９１％
合 计 ４，７３４．９１６８ ６２．72％

第六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上述人员的简历
（一）董事
１、阎永江，董事长，男，６０ 岁，大专学历，工程师。 历任玉田县食品机械厂科长、厂长，晶源

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曾获河北省人民政府企业改革“银帆奖”、
河北省人民政府“企业改革模范”、全国电子行业优秀企业经营者“金牛奖”、河北省电子行业
改革功臣“金帆奖”、河北省信息产业厅“优秀企业家”、河北省企业家协会“创业奖”等殊荣和
称号。目前受聘担任中国压电石英晶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河北省电子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
任唐山晶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晶源董事长、晶源旭丰董事长。

２、吴捷，男，５８ 岁，大专学历，工程师。１９７０ 年起从事压电石英晶体技术工作，历任电子工
业部第六○七厂技术员、车间主任、工艺实验室主任、新品实验室主任、晶体制造分厂厂长，北
京国兴电子公司晶体厂厂长，航天部第二研究院科瑞斯特电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其主持研
制的 ＪＡ１８ 型彩电用石英晶体谐振器、小公差石英晶体谐振器分别获得电子工业部一等奖、陕
西省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 兼任晶源旭丰总经理兼技术负责人。

３、孟令富，男，４０ 岁，本科学历，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１９８８ 年参加工作，曾任玉田县化肥
厂技术员、玉田县经贸委科员、唐山台玉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兼任唐山晶源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４、毕立新，女，３７ 岁，大专学历。１９８４ 年参加工作，历任晶源柯利财务处长、晶源柯讯总经
理等职，兼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唐山晶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晶源董
事、晶源旭丰董事。

５、张立强，男，３２ 岁，工程师，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晶源柯讯技术
员、技术科长等职，兼任公司二分厂厂长。

６、武建军，男，３７ 岁，经济学硕士，经济师，毕业于南开大学。 １９８７ 年参加工作，曾任河北
农业大学邯郸分校助教、石家庄信托投资股份公司证券总部经理助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等
职。 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７、于增彪，公司独立董事，男，５５ 岁，厦门大学与美国伊利诺大学（ＵＩＵＣ）联合培养经济学
（会计）博士，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河北大学经济系讲师、会计系主任、工商管理学
院院长等职，受聘担任美国会计学会会员、河北省会计学会副会长、河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常
务理事暨专业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会计教授协会理事、《会计研究》
特约编辑等职务。

８、陈莉，公司独立董事，女，４２ 岁，副教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博
士后。曾任武汉 ４６１ 厂电器技术员、武汉海军工程学院讲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系副教授
兼科技处副总工程师等职务，现任新加坡通讯公司研发部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科研工作，主
持和参加了多项重大引进和攻关项目，发表学术论文 ２０ 余篇。

９．李晓光，公司独立董事，男，４０ 岁，副教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日本一桥
大学博士后。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兼 ＥＭＢＡ 中心副主任，受聘担任中国质量学会
常务理事，发表《中小企业的质量管理》等 ４ 部著译作、学术论文十余篇。

（二）监事
１、王晓东，监事会召集人，男，３４ 岁，大专学历，工程师，历任裕丰公司半成品车间主任、

柯讯公司生产科长、晶源裕丰电子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
２、郭宏宇，男，３２ 岁，毕业于河北轻化工学院，本科学历，工程师，历任三益公司技术主

管、晶源裕丰一分厂付厂长、三分厂付厂长。
３、马丽华，职工代表监事，女，３２ 岁，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 兼任公司三分厂生产科长。
（三）高级管理人员
１、刘光耀，总经理，男，６１ 岁，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毕业于合肥工业

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原一机部西安汽车配件厂技术员，原四机部八七五厂（国营东光电器厂）
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湖北东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曾获湖北省“劳动
模范”、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第二届全国电子行业“优秀企业家（金牛奖）”、湖
北省第三届“优秀企业家”等荣誉和称号。

２、毕立新，财务负责人，简历见“（一）董事”部分。
３、武建军，副总经理，简历见“（一）董事”部分。
４、张龙贵，技术总监，男，６８ 岁，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毕业于西北大学，

本科学历。 历任航天工业总公司二院二○三所晶体研究室技术员、工程组长、研究室主任、总
工艺师兼常务副总工程师等职。

（四）核心技术人员
１、张龙贵，简历见“（三）高级管理人员”部分。
２、吴 捷，简历见“（一）董事”部分。
３、张怀方，男，４９ 岁，高级工程师，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唐山开滦林南仓

矿机修厂技术员、副厂长，唐山晶源裕丰电子有限公司技术部副经理、经理等职，现任公司总
经理助理兼技术部经理。 主持和参加了片式化 ＳＭＤ 石英晶体谐振器、ＳＭＤ 时钟振荡器等产
品的开发工作，曾获河北省科技成果一等奖两项和唐山市政府科技成果一等奖一项。

４、阎金凯，男，３２ 岁，工程师，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三分厂工艺技术员、
工艺工程师、主管工程师等职，现任公司技术开发中心副主任兼产品主管工程师。

５、董维来，男，３５ 岁，工程师，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晶源柯利技术
员、 技术科长等职， 主持和参加了 ＳＭＤ 石英晶体谐振器、ＳＭＤ 时钟振荡器等产品的开发工
作，曾获唐山市优秀新产品一等奖、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玉田县科技进步县长特别奖。兼任公司
三分厂厂长。

二、上述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上述人员的个人持股情况

姓 名 在本公司任职 发行前持股数 发行前持股比例 发行后持股比例

毕立新 董事、财务负责人 ８３．８３ 万股 １．６６％ １．１１％
孟令富 董事 ６８．６８ 万股 １．３６％ ０．９１％
王晓东 监事会召集人 ６８．６８ 万股 １．３６％ ０．９１％
郭宏宇 监事 ６８．６８ 万股 １．３６％ ０．９１％
董维来 核心技术人员 ６８．６８ 万股 １．３６％ ０．９１％
张怀方 核心技术人员 ５０．５０ 万股 １．００％ ０．６７％

武建军
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

５０．５０ 万股 １．００％ ０．６７％

张龙贵 技术总监 ４０．４０ 万股 ０．８０％ ０．５４％
张立强 董事 ３０．３０ 万股 ０．６０％ ０．４０％
合 计 ５３０．２５ 万股 １０．５０％ ７．０２％

阎永江先生通过其控股的唐山晶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35．12％的股份，
阎永江先生之子阎立群持有本公司 0．91％的股份。 此外，上述人员均无家属持股和法人持股
情况。

三、关于股份锁定的契约性安排
毕立新、孟令富、王晓东、郭宏宇、董维来、张怀方、武建军、张龙贵、张立强所持有本公司

的股份遵循《公司章程》第三十条“发起人持有的公司股票，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以内不得
转让。”的规定，并作出承诺：“在《公司法》规定的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有股份转让限制的期
限内，本人自愿锁定所持股份，不以任何形式转让所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

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晶源股份是发行人的绝对控股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本公司其他股东为 １８ 位

自然人，与本公司也不存在同业竞争。 除了本公司以外，晶源股份没有其他控股或参股企业，
晶源股份的控股股东阎永江先生也未直接或间接控股或参股其他企业，因此，也不存在本公
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与本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二、关联交易
最近三年公司与控股股东晶源股份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有：
１、租赁
按本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与晶源股份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本公司租赁

其土地一宗（面积 １６，６６６．７５ 平方米），每年租金 １６６，６６７．５０ 元。 ２００２ 年 １—１０ 月支付租金
１３８，８８９．５８ 元。 按本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与唐山晶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转让合同》，本公司取得该土地的使用权。

按本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与晶源股份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本公司租赁其房屋（面
积 ７７６．７２５ 平方米），每年租金 ３２，２４９．６４ 元。 ２００２ 年支付租金 ８，０６２．４１ 元，２００３ 年支付租金
３２，２４９．６４ 元，２００４ 年度支付租金 ３２，２４９．６４ 元。

２、受让商标及专利权
按本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与晶源股份签订的 《专利转让合同》、《注册商标转让合同》，

晶源股份将其持有的“片式温度补偿石英晶体振荡器”的专利（专利号：４６２８３６）及“ＪＹＥＧ”商
标、“ＪＹＱＸ”商标、“晶源”商标、第 １６１８２２９ 号图形商标无偿转让给本公司。

３、购买和销售除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
按本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与晶源股份签订的《数字移动通讯用温补振荡器产业化项目

资产收购协议书》，本公司按评估值收购该项目资产，交易总额为 ２０，０８５，２８３．００ 元。
按本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与晶源股份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本公司购买

其土地使用权一宗（面积 １４，０００ 平方米），经唐山市金龙地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基准地价系
数修正法评估，评估值为 １，６５５，２００．００ 元，经双方确认交易价格为 １，５７１，２６７．７７ 元。

按本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与晶源股份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书》，本公司向晶源股份转
让房产两幢（建筑面积分别为 ３７８６．９６ 平方米、５４２．３１ 平方米），转让价按标的物的评估值确
定，交易金额为 １，０７３，９５６．００ 元。

三、有关各方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关联交易的合同或协议业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关联股东均进

行了回避，所执行的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发行人律师在为本次发行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就公司的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公司

的关联交易，其定价按照公平合理及市场化原则确定，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利益的情况，关联交易均已签订了关联交易协议；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时，关联股东均履
行了回避表决，公司已采取必要措施对其他股东利益进行了保护，公司已在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关联交易内部控制规范等内部规定中明确了关联交易决策、回避表决等
公允性决策程序。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在审计过程中重点关注了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业绩的影响，并出具专项意见，认为公司关联交易的会计处理符合《关联方之间出售
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财会［２００１］６４ 号）的要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履行了法定的批准
程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第八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会计资料， 已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 《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刊登的招股意向书摘要中进行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查阅上述
报纸或刊载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巨潮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全
文及附录，或查阅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刊载于巨潮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
股说明书全文。

一、注册会计师意见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本公司委托， 审计了本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２００２ 年度、２００３ 年度、２００４ 年度
的利润表，２００２ 年度、２００３ 年度、２００４ 年度的利润分配表及 ２００４ 年度的现金流量表，并出具
了（２００５）京会兴字第 ５８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简要财务报表
（一）简要合并利润表（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０４年度 ２００３年度 ２００２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９，３１４，４７０．９８ １２０，２１３，３１４．３３ ９８，４４４，６４９．９４
减：主营业务成本 １０２，８７９，５９６．１６ ８３，１８３，６８０．６８ ６５，３３６，６８８．６６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１０２，３８２．０２ ２６，１１４．１６ １８，１３３．４３
二、主营业务利润 ３６，３３２，４９２．８０ ３７，００３，５１９．４９ ３３，０８９，８２７．８５
加：其他业务利润 １５２，１４８．７０ ６４，８０３．１２ ２，８３２．２１
减：营业费用 ３，２２９，５６９．４９ ２，９７６，３２０．４５ ２，７４８，３９５．１６
管理费用 ７，１５９，２５７．５３ ８，８２２，０４６．３７ ８，１０７，５２８．２１
财务费用 １，４６７，２６６．２９ １，５１４，３５０．０６ １，６８９，２８２．２６
三、营业利润 ２４，６２８，５４８．１９ ２３，７５５，６０５．７３ ２０，５４７，４５４．４３
加：投资收益 －３０，６２１．７６ ７３．２２ －
补贴收入 ４３，７９２．００ １０８，９０９．００ ３８，２４７．００
营业外收入 ２０１，２１１．０８ ２５３，２８２．５５ ２９０，４７７．７０
减：营业外支出 ７７，６１０．４０ ５２１，９３８．６６ ９４３，３１２．４１
四、利润总额 ２４，７６５，３１９．１１ ２３，５９５，９３１．８４ １９，９３２，８６６．７２
减：所得税 ６，３３９，７９９．４７ ８，２３７，９２３．６８ ７，０７３，１１３．３９
减：少数股东损益 １，２５２，７４０．６０ －１４９，０６０．７８ －３１４，７８６．４８
五、净利润 １７，１７２，７７９．０４ １５，５０７，０６８．９４ １３，１７４，５３９．８１

（二）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单位：元）
资 产 ２００４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３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２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６，２７０，４０５．７８ １５，３７７，３６０．４４ ２７，０３８，６１３．１４
应收票据 １０８，３９２．９５ ３１６，３８４．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３１，７２１，７２７．３１ ３４，７９１，６９６．５３ ２７，７４７，５９３．９２
其他应收款 ３，５５５，９３２．７７ ３，０２０，８６２．５９ ４５５，４２８．１１
预付帐款 ２，５７７，７２６．８３ ６８，９０２．９２ ４１４，５３３．００
应收补贴款 ３９７，６５４．１８ ４，６５１，８７３．８１
存货 ４５，４２９，８６０．８８ ３２，８２８，１１３．１０ １８，１２３，８６０．２９
待摊费用 ２９，７６３．１０ １４，６３５．５５ ２２，４６７．４９
流动资产合计 ９０，０９１，４６３．８０ ８６，４１７，９５５．１３ ７８，７７４，３６９．７６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７４９，５０７．９１ －５５４．９１ －
长期投资合计 ２，７４９，５０７．９１ －５５４．９１ －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１７３，２５９，１７１．８１ １４６，６８５，０４５．２２ １１４，４４３，２７２．５７
减：累计折旧 ８１，１７５，２００．３７ ６６，３８６，４３５．７０ ５４，２８２，４７７．１２
固定资产净值 ９２，０８３，９７１．４４ ８０，２９８，６０９．５２ ６０，１６０，７９５．４５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２，９６４，６８４．７９ ２，９６４，６８４．７９ ２，９６４，６８４．７９
固定资产净额 ８９，１１９，２８６．６５ ７７，３３３，９２４．７３ ５７，１９６，１１０．６６
工程物资 ３，７００，３９５．５４ ３６７，１５８．００ ８７６，４４５．７７
在建工程 ２，８１７，１４３．２２ ４３，１６７．３７ ５，９２１，０９０．２０
固定资产合计 ９５，６３６，８２５．４１ ７７，７４４，２５０．１０ ６３，９９３，６４６．６３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１２，５７４，５６５．２１ ３，４９６，３３１．３８ ３，３４３，１７３．８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１４，５４６．３０ １０９，９１０．５６ ４８６，５３５．２０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１２，６８９，１１１．５１ ３，６０６，２４１．９４ ３，８２９，７０９．０７
资产总计 ２０１，１６６，９０８．６３ １６７，７６７，８９２．２６ １４６，５９７，７２５．４６

负债和股东权益 ２００４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３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２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２９，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１，７７６，９８３．７８ － －
应付账款 １９，１０７，３７０．３６ ２１，６４６，６８５．６７ １２，５１４，２８３．３０
预收账款 ２，２９９，１３７．３２ ４０５，２２４．０９ ２２７，６６７．７８
应付工资 １，４９７，６３０．２９ ２，９８８，１５５．４８ １，２２１，２５６．０７
应付福利费 ８，２９７，８７１．１４ ７，２１６，１２９．０１ ６，２３５，７６９．０４
应付股利 － － －
应交税金 －１０３，９０９．９９ －２，５０２，４３８．０９ －５１４，８６６．６２
其他应交款 ６，２９４．０２ ７，４６６．４７ －２．２９
其他应付款 ２，８６３，３７５．８２ ３，８０９，６０３．２８ ４，７６２，７９３．７６
预提费用 ３２，８３２．００ ３２，４００．００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１，４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６６，９１７，５８４．７４ ５９，１０３，２２５．９１ ６６，５７６，９０１．０４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３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４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专项应付款 １，７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７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
长期负债合计 ３３，５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２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９０，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００，４８７，５８４．７４ ８０，３１３，２２５．９１ ７１，６６６，９０１．０４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０，８１７，７８７．２９ ９，５３４，３６２．１１ ９，６８３，４２２．８９
所有者权益：

股本 ５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本净额 ５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５２１，４６８．３６ １，５２０，５６４．３５ ７９８，６６３．２３
盈余公积 ７，１９３，４７７．４１ ４，３７９，８５２．２０ ２，０９１，８０４．３１
其中：法定公益金 ２，３０６，６００．４５ １，４５９，９５０．７３ ６９７，２６８．１０
未分配利润 ３０，６４６，５９０．８３ ２１，５１９，８８７．６９ １１，８５６，９３３．９９
其中：待支付现金股利 ７，５７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５６，０６７．３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９，８６１，５３６．６０ ７７，９２０，３０４．２４ ６５，２４７，４０１．５３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２０１，１６６，９０８．６３ １６７，７６７，８９２．２６ １４６，５９７，７２５．４６

（三）简要现金流量表（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０４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５３，２１９，７２９．９４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４，４７８，０７０．１９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０２０，７６７．０７

小 计 １６２，７１８，５６７．２０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９６，１５６，２００．７９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８，０６４，６９６．６１
支付各项税费 ８，３４３，１３８．５５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５，３３３，６７７．４６

小 计 １３７，８９７，７１３．４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４，８２０，８５３．７９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有关的现金 －

小 计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支付的现金净额 ４１，３９８，４０１．６６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２，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小 计 ４４，１４８，４０１．６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４，１４８，４０１．６６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吸收权益性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４６，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小 计 ４６，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２８，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７，６５１，６７４．７３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小 计 ３６，３５１，６７４．７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３４８，３２５．２７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１２７，７３２．０６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９，１０６，９５４．６６

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

１、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起至本次上市公告之日，发行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
运行，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所处行业、市场无重大变化；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价格无重大变化；
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起至本次上市公告之日，本公司无重大对外投资、重大资
产（股权）收购或出售行为；住所未发生变更。

３、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起至本次上市公告之日，本公司重大会计政策和会计师事
务所没有发生变化。

４、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起至本次上市公告之日，本公司未发生新的重大负债并且
重大债项没有发生变化。

５、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起至本次上市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没有尚未了结或可能发生的刑事诉讼事项或索赔要求。

６、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起至本次上市公告之日，本公司未涉及任何重大诉讼事项
或仲裁，也无尚未了结或可能发生的刑事诉讼事项或索赔要求。

７、除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无其他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要事项。

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特别规定》的要求，本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承诺在公司章程载入“１、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２、不
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等内容。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出具承诺函，
承诺自本公司上市后 ３ 个月内在公司章程内载入上述内容。

９、根据本公司 ２００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０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截止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未分配利润 ２３，０３１，１４０．４４ 元及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到本次发行前公司实现净利
润由发行前后新老股东共享。 公司预计在发行上市当年（２００５ 年）结束后六个月内进行一次
利润分配，具体分配方案届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１０、本公司控股股东晶源股份承诺：在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
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所持有的股份，也不要求或接受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本
公司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回购第一大股东晶源股份持有的公司股份。

第十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票发行
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
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
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做到：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允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
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 承诺发行人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的
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
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发行人股票的买卖活动；

（四）本公司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第十一节 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情况

保 荐 机 构 ：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 ： 马国强

住 所 ： 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１０、２４、２５ 楼
办 公 住 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１７ 层
联 系 电 话 ： ０１０－６８０８５５８８
传 真 ： ０１０－６８０８５９８９
保 荐 代 表 人 ： 崔洪军、李俊旭

联 系 人 ： 王海清、许飞、赵怡、齐勇燕、罗寿刚

二、保荐机构的意见
本公司的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符合上市条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推荐书》。 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发行人章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本次股票发行完全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已具备了上市条件。

发行人董事了解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股票上市协议规定的董事的义
务与责任；发行人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与保密制度。

保荐机构已对发行人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确认上市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符合规定要求，没有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承担连带责任。

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并且在上市推荐过程中，保证不利用获得的内
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五年六月一日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ＴＡＮＧＳＨＡＮ ＪＩＮＧＹＵＡＮ ＹＵＦＥ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 ＬＴＤ．

（河北省玉田县无终西街 ３１２９号）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二○○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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